
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申请特级资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企业资信能力 
 

  1、企业注册资本金 3 亿元以上。 
 

  2、企业净资产 3.6 亿元以上。 
 

  3、企业近三年上缴建筑业营业税均在 5000 万元以上。 
 

  4、企业银行授信额度近三年均在 5 亿元以上。 
 

  二、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要求 
 

  1、企业经理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经历。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具有工程序列高级职称 
 

及一级注册建造师或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主持完成过两项及以上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要 
 

求的代表工程的技术工作或甲级设计资质要求的代表工程或合同额 2 亿元以上的工程总承 
 

包项目。 
 

  3、财务负责人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及注册会计师资格。 
 

  4、企业具有注册一级建造师（一级项目经理）50 人以上。 
 

  5、企业具有本类别相关的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标准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科技进步水平 
 

  1、企业具有省部级（或相当于省部级水平）及以上的企业技术中心。 
 

  2、企业近三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平均达到营业额的 0.5%以上。 
 

  3、企业具有国家级工法 3 项以上；近五年具有与工程建设相关的，能够推动企业技术 
 

进步的专利 3 项以上，累计有效专利 8 项以上，其中至少有一项发明专利。 
 

  4、企业近十年获得过国家级科技进步奖项或主编过工程建设国家或行业标准。 
 

  5、企业已建立内部局域网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了内部办公、信息发布、数据交换的 
 

网络化；已建立并开通了企业外部网站；使用了综合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和人事管理系统、 
 

工程设计相关软件，实现了档案管理和设计文档管理。



  四、代表工程业绩（见附件 1） 

 

  （一）房屋建筑工程（附 1-1） 
 

  （二）公路工程（附 1-2） 
 

  （三）铁路工程（附 1-3） 
 

  （四）港口与航道工程（附 1-4） 
 

  （五）水利水电工程（附 1-5） 
 

  （六）电力工程（附 1-6） 
 

  （七）矿山工程（附 1-7） 
 

  （八）冶炼工程（附 1-8） 
 

  （九）石油化工工程（附 1-9） 
 

  （十）市政公用工程（附 1-10） 
 

  承包范围 
 

  1、取得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担本类别各等级工程施工总承包、设计及开展 
 

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 
 

  2、取得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等专业中任意 1 项 
 

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和其中 2 项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即可承接上述各专业工程的施工总 
 

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及开展相应设计主导专业人员齐备的施工图设计业务 
 

。 
 

  3、取得房屋建筑、矿山、冶炼、石油化工、电力等专业中任意 1 项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和其中 2 项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即可承接上述各专业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 
 

和项目管理业务，及开展相应设计主导专业人员齐备的施工图设计业务。 
 

  4、特级资质的企业，限承担施工单项合同额 3000 万元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 
 

  附件 1-1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5 项工程总承包或施工总承包项目中的 3 项，工程质量合格。 

 

  1、高度 100 米以上的建筑物； 
 

  2、28 层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 
 

  3、单体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上房屋建筑工程； 
 

  4、钢筋混凝土结构单跨 30 米以上的建筑工程或钢结构单跨 36 米以上房屋建筑工程 
 

； 
 

  5、单项建安合同额 2 亿元以上的房屋建筑工程。 
 

  附件 1-2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4 项中的 3 项以上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 
 

，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修建一级以上公路路基 100 公里以上； 
 

  2、累计修建高级路面 400 万平方米以上； 
 

  3、累计修建单座桥长≥500 米或单跨跨度≥100 米的公路特大桥 6 座以上； 
 

  4、单项合同额 2 亿元以上的公路工程 3 个以上。 
 

  附件 1-3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一级铁路干线综合工程 300 公里以上或铁路客运专线综合工程 100 公里以 
 

上，并承担下列 4 项中的 2 项以上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工程 
 

质量合格。 
 

  1、长度 3000 米以上隧道 2 座； 
 

  2、长度 500 米以上特大桥 3 座，或长度 1000 米以上特大桥 1 座； 
 

  3、编组站 1 个；



  4、单项合同额 5 亿元以上铁路工程 2 个。 

 

  附件 1-4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11 项中的 6 项以上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 
 

，工程质量合格。 
 

  1、沿海 3 万吨或内河 5000 吨级以上码头； 
 

  2、5 万吨级以上船坞； 
 

  3、水深〉5 米的防波堤 600 米以上； 
 

  4、沿海 5 万吨或内河 1000 吨级以上航道工程； 
 

  5、1000 吨级以上船闸或 300 吨级以上升船机； 
 

  6、500 万立方米以上疏浚工程； 
 

  7、400 万立方米以上吹填造地工程； 
 

  8、15 万平方米以上港区堆场工程； 
 

  9、1000 米以上围堤护岸工程； 
 

  10、3 万立方米以上水下炸礁、清礁工程； 
 

  11、单项合同额沿海 2 亿元以上或内河 8000 万元以上的港口与航道工程。 
 

  附件 1-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6 项中的 3 项以上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 
 

，其中至少有 1 项是 1、2 中的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1、库容 10 亿立方米以上或坝高 80 米以上大坝 1 座，或库容 1 亿立方米以上或坝高 6 
 

0 米以上大坝 2 座； 
 

  2、过闸流量〉3000 立方米/秒的拦河闸 1 座，或过闸流量〉1000 立方米/米的拦河闸



2 座； 

 

  3、总装机容量 300MW 以上水电站 1 座，或总装机容量 100MW 以上水电站 2 座； 
 

  4、总装机容量 10MW 以上灌溉、排水泵站 1 座，或总装机容量 5MW 瓦以上灌溉、 
 

排水泵站 2 座； 
 

  5、洞径〉8 米、长度〉3000 米的水工隧洞 1 个，或洞径〉6 米、长度〉2000 米的水工 
 

隧洞 2 个； 
 

  6、年完成水工混凝土浇筑 50 万立方米以上或坝体土石方填筑 120 万立方米以上或岩 
 

基灌浆 12 万米以上或防渗墙成墙 8 万平方米以上。 
 

  附件 1-6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5 项中的 2 项以上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 
 

，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电站装机容量 500 万千瓦以上； 
 

  2、单机容量 60 万千瓦机组，或 2 台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机组，或 4 台单机容量 20 万 
 

千瓦机组整体工程； 
 

  3、单机容量 90 万千瓦以上核电站核岛或常规岛整体工程； 
 

  4、330 千伏以上送电线路 500 公里； 
 

  5、330 千伏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 4 座。 
 

  附件 1-7 
 

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7 项中的 3 项以上或 1-5 项中某一项的 3 倍以上规模工程的工程总 
 

承包、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工程质量合格。 
 

  1、100 万吨/年以上铁矿采、选工程；



  2、100 万吨/年以上有色砂矿或 60 万吨/年以上有色脉矿采、选工程； 

 

  3、120 万吨/年以上煤矿或 300 万吨/年以上洗煤工程； 
 

  4、60 万吨/年以上磷矿、硫铁矿或 30 万吨/年以上铀矿工程； 
 

  5、20 万吨/年以上石膏矿、石英矿或 70 万吨/年以上石灰石矿等建材矿山工程； 
 

  6、10000 米以上巷道工程及 100 万吨以上尾矿库工程； 
 

  7、单项合同额 3000 万元以上矿山主体工程。 
 

  附件 1-8 
 

冶炼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11 项中的 4 项以上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 
 

包，工程质量合格。 
 

  1、年产 100 万吨以上炼钢或连铸工程（或单座容量 120 吨以上转炉，90 吨以上电炉 
 

）； 
 

  2、年产 80 万吨以上轧钢工程； 
 

  3、年产 100 万吨以上炼铁工程（或单座容积 1200 立方米以上高炉）或烧结机使用面 
 

积 180 平方米以上烧结工程； 
 

  4、年产 90 万吨以上炼焦工程（炭化室高度 6 米以上焦炉）； 
 

  5、小时制氧 10000 立方米以上制氧工程； 
 

  6、年产 30 万吨以上氧化铝加工工程； 
 

  7、年产 20 万吨以上铜、铝或 10 万吨以上铅、锌、镍等有色金属冶炼、电解工程； 
 

  8、年产 5 万吨以上有色金属加工工程或生产 5000 吨以上金属箔材工程； 
 

  9、日产 2000 吨以上窑外分解水泥工程； 
 

  10、日产 2000 吨以上预热器系统或水泥烧成系统工程； 
 

  11、日熔量 400 吨以上浮法玻璃工程。 
 

  附件 1-9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 3 项以上大型石油化工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 
 

，工程质量合格。 
 

  附件 1-1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 
 

代表工程业绩 
 

  近十年承担过下列 7 项中的 4 项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工程质 
 

量合格。 
 

  1、累计修建城市道路（含城市主干道、城市快速路、城市环路，不含城际间公路）长 
 

度 30 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城市道路面积 200 万平方米以上； 
 

  2、累计修建直径 1 米以上的供、排、中水管道（含净宽 1 米以上方沟）工程 30 公里 
 

以上，或累计修建直径 0.3 米以上的中、高压燃气管道 30 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直径 0.5 
 

米以上的热力管道工程 30 公里以上； 
 

  3、累计修建内径 5 米以上地铁隧道工程 5 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地下交通工程 3 万平 
 

米以上，或修建合同额 6000 万元以上的地铁车站工程 3 项以上； 
 

  4、累计修建城市桥梁工程的桥梁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或累计修建单跨 40 米以上的 
 

城市桥梁 5 座以上； 
 

  5、修建日处理 30 万吨以上的污水处理厂工程 3 座以上，或日供水 50 万吨以上的供 
 

水厂工程 2 座以上； 
 

  6、修建合同额 5000 万元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3 项以上； 
 

  7、合同额 8000 万元以上的市政综合工程（含城市道路、桥梁、及供水、排水、中水 
 

、燃气、热力、电力、通信等管线）总承包项目 5 项以上，或合同额为 2000 万美元以上的 
 

国（境）外市政公用工程项目 1 项以上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为规范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依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59 号 
 

，以下简称《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资质申请 
 
 

  （一）依法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 
 

改建等活动，应当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 
 
 

  （二）企业申请资质应按照《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申请渠道提出 
 

申请，增项资质按照主项资质的申请渠道申请； 
 
 

  《规定》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之外的企业申请各类资质，应向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 
 

建设主管部门申请。 
 
 

  （三）已取得工程设计综合资质、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一级及以下建 
 

筑业企业资质，但应满足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申请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完成相 
 

应规模的工程总承包业绩可以作为工程业绩申报资质。 
 
 

  其它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按照《规定》的要求办理。 
 
 

  （四）对企业改制、分立或合并后设立的企业，资质许可机关按下列规定进行资质核 
 

定： 
 
 

  1、整体改制的企业，按资质变更程序办理；



  2、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立的企业可以承继合并前各方中较高资质等级。合并后不申请 

 

资质升级和增加其它专业资质的，按资质变更程序办理；申请资质升级或增加其它专业资 
 

质的，资质许可机关应根据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规定》中的审批程序核定； 
 
 

  3、企业分立成两个及以上企业的，应根据其实际达到的资质条件，按照《规定》的审 
 

批程序对分立后的企业分别重新核定资质等级。 
 
 

  （五）企业申请资质升级不受年限限制。 
 
 

  （六）企业可以申请一项或多项资质，申请多项资质的，应当选择一项作为主项资质 
 

，其余为增项资质。 
 
 

  企业的增项资质级别不得高于主项资质级别。 
 
 

  经原资质许可机关批准，企业的主项资质可以与增项资质互换。 
 
 

  （七）选择总承包序列某一类别资质作为本企业主项资质的，可申请总承包序列内各 
 

类别资质。取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不再申请总承包资质覆盖范围内的各专业承包类 
 

别资质，即可承揽专业承包工程。总承包企业投标或承包其总承包类别资质覆盖范围以外 
 

的专业工程，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承包类别资质；总承包企业不得申请劳务分包类别资质。 
 
 

  总承包类别覆盖的相应专业承包类别的对照表，另行制定印发后执行。 
 
 

  二、申请材料 
 
 

  企业申请资质需提供《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含电子文档）及相应附件资料，并 
 

按照下列顺序进行装订： 
 
 

  （八）综合资料（第一册）：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2、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3、企业章程； 
 
 

  4、企业近三年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 
 
 

  5、企业经审计的近三年财务报表； 
 
 

  6、企业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身份证明； 
 
 

  7、企业经理和技术、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职称证书、任职文件及相关资质标准要 
 

求的技术负责人代表工程业绩证明资料； 
 
 

  8、如有设备、厂房等要求的，应提供设备购置发票或租赁合同、厂房的房屋产权证或 
 

房屋租赁合同等相关证明，以及相关资质标准要求提供的其它资料。 
 
 

  9、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劳务分包企业、混凝土预制构件企业、预拌商品混凝土等企 
 

业可不提供） 
 
 

  其中，首次申请资质的企业，不需提供上述 2、4、5、9 的材料，但应提供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的文件。 
 
 

  10、申请特级资质的，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供： 
 
 

  （1）企业近三年银行授信凭证； 
 
 

  （2）企业近三年上缴建筑业营业税税票或境外工程的工程结算凭证；



 （ ）省、部级（或相当于省部级）以上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或分中心认证的证书

 

或有效核准文件； 
 
 

  （4）国家级工法的认定文件、专利技术的认定证书； 
 
 

  （5）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证书或主编过工程建设国家、行业标准的发布通知（或发布 
 

令）、封面、目次、前言和引言等资料复印件。 
 
 

  （九）人员资料（第二册）：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中所列注册人员的身份证明、注册证书； 
 
 

  2、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非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养老保 
 

险凭证； 
 
 

  3、部分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必须具备的特殊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身份证明及养老 
 

保险凭证，还应提供相应证书及反映专业的证明材料； 
 
 

  4、劳务分包企业应提供标准要求的人员岗位证书、身份证明。 
 
 

  （十）工程业绩资料（申请最低等级资质不提供）（第三册）： 
 
 

  1、工程合同、中标通知书； 
 
 

  2、符合国家规定的竣工验收单（备案表）或质量核验资料； 
 
 

  3、上述资料无法反映技术指标的，还应提供反映技术指标要求的工程照片、图纸、工 
 

程决算资料等。 
 
 

  （十一）对企业申请改制、分立、合并需重新核定资质的，除需提供上述资料外，还 
 

应提供下列资料（列入第一册综合材料）：



 、企业改制、分立、合并方案（包括新企业与原企业资产、人员、工程业绩的分割情

 

况）； 
 
 

  2、企业改制、分立、合并的批准文件或股东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企业改制、分立应提供改制、分立前企业近三年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 
 
 

  4、企业合并应提供合并前各企业近三年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及最新合并报表；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十二）资质证书延续资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延续申请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4、企业注册人员的注册证书。 
 
 

  （十三）已具备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首次申请同类别或相近类别建筑业企业资质的， 
 

其申报材料除应提供首次申请所列全部材料外，申请除最低等级的施工总承包资质的，还 
 

应提供本实施意见第（十）条所要求的全部材料。 
 
 

  （十四）具有《规定》第九条资质的企业申请变更资质证书中企业名称的，由建设部 
 

负责办理。企业应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2503201113

2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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